[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0][bookmark: bookmark1]附件2
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
职能运营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资金名称
	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运营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实施期限
	2022 年

	省级财政部门
	湖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湖南省国资委

	资金情况（万元）
	2022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1. 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全部移交地方政府。
2. 地方政府将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运营维护费纳入本级预算。
3. 国有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运营维护标准与当地政府其他市政社区等社会职能运营维护标准一致。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政府的比例
	100%

	
	
	
	地方政府将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运营维护费用纳入本级预算的比例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运营维护标准与当地政府其他市政社区等社会职能运营维护标准一致的比例
	100%

	
	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指标
	移交企业的综合满意程度，
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平均得
分/总分×100%
	≥85%



附件3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5]企业满意度调查问卷
（参考提纲）
[bookmark: bookmark6]1.本企业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移交情况？ 
口是（10分） □否（0分）
[bookmark: bookmark7]2.对国有企业市政社区办社会职能移交地方管理政策是否满意？
口满意（30分）	□基本满意（20分）
口一般（10分）	口不满意（0分）
[bookmark: bookmark8]3.对本企业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移交后的运营维护是否满意？
口满意（30分）	口基本满意（20分）
口一般（10分）	口不满意（0分）
[bookmark: bookmark9]4.对本企业市政社区等办社会职能移交后的管理服务水平是否满意？
口满意（30分）	口基本满意（20分）
[bookmark: _GoBack]口一般（10分）	口不满意（0分）
